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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 時間：106 年 5 月 2 日（二）下午 2 時 

◎ 地點：雲平大樓第六會議室 

◎ 主席：黃副校長正弘                                       記錄：劉沛翰 

◎ 出列席人員： 

當然委員—黃副校長正弘、董學務長旭英、楊技正淑媚（代理詹總務長錢登）、 

羅主任丞巖、陳組長春秀（代理楊主任明宗） 

教師委員—化學系林教授弘萍、生科系彭助理教授怡禎（代理李助理教授純純） 

學生委員—宿委會代表張主委舜傑、郭副主委書衡、顏副主委廷霖、 

陳宿委亭仲（代理陳副主委靜樺）、系聯會代表賴會長宸浩 

列席人員—臧組長台安、盧永華、吳仁琥、鄭登彰、林幼絲、黃郁芳、林筱萱、 

董雨昇、劉沛翰、李羽珊、王淑娟 

壹、 主席報告 

黃副校長：謝謝各位委員參與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住宿條件還會有改善空間，

請同學提供意見讓學校可以持續協助大家改善住宿環境。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附件一】 

黃副校長：有關三創學院的部份，上次會後我與三創書院吳豐光院長開過會，已請三

創開放床位讓一般生補宿，補宿學生仍須配合三創書院的相關規定。 

張主委舜傑：原則上目前情況仍是治標不治本，因一些行政流程、法規等仍未制定完

成，連他們的院長和行政人員都不清楚，上次開會後只解決當學期的問題，但仍有很

大空間可以改善。希望能夠訂定較為完整的住宿契約，至少在下學年新生進來之前可

以完成。 

黃副校長：住宿服務組這邊是否有較完整的權利義務規範？ 

臧組長台安：我們有自己的學生宿舍住宿契約，但三創書院仍未制定出來。 

黃副校長：三創書院應該要有明確的規範，會後請他們要把明確的合約給我們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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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給他們建議，以避免流於形式。 

董學務長旭英：三創書院是借用了我們的宿舍空間，應該有很清楚的住宿契約規範。

請臧組長與三創書院院長約個時間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屆時我一起出席。 

黃副校長：建議三創書院要有一個白紙黑字的契約來做為規範。 

黃副校長：另外對於上次計網中心的回覆，當中講到「未來」，所謂的「未來」應該具

有時程表，讓同學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宿舍網路會是安全的。 

參、 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二】 

肆、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本校學生宿舍冷氣電力之收費調整標準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冷氣電力

之收費調整標準詳如說明。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9 年 10 月 7 日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之學生宿舍電費

收費調整，採分級分段收費並視上一年度平均每度用電（基本電價）調整各

級距的電價。 

二、另依本校營繕組提供之 105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為 2.68 元，較

104 年度平均每度用電電費（基本電價）3.07 元，減少 0.39 元。 

三、本校學生宿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106.2.1)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107.1.31)

止，冷氣電力收費調整之詳細費率如附表，如【附件三】。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討論： 

黃副校長：有關附件三內容是否曾與宿委會同學們討論過？ 

張主委舜傑：日前已在宿委會討論並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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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校長：為何每度用電之電費單價會減少？ 

住服組吳仁琥：學生宿舍用電係與全校用電一起平均，故與校內近期推行的節能措

施有相當大的關聯。此外宿舍一直以來也積極針對耗能電器做汰換改善及節能宣導，

故總度數的電費有減少。 

黃副校長：調整後每度少 0.3 元，對於學生住宿電費的負擔將有所減輕。  

張主委舜傑：預期一學期大概每個人可少繳約 100 多元的電費。 

黃副校長：若委員無其他意見，因宿委會先前已通過本決議，本會亦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學生宿舍勝利六舍住宿費調整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配合學生宿舍勝利六舍進行室內空間整修，其住宿費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勝六舍自 76 年啟用至今、因建築物設施老舊，多次在新生進住時受到家長投

訴，且浴廁防水已多處出現問題，本次工程費用共需約 6,800 萬元，擬調整

107 學年度住宿費，每學期增加 4,167 元（總經費約 6,800 萬元/10 年/12 月/全

棟 612 床=約 926 元/月）、寒假增加 926 元、暑假增加 1,852 元。相關資料見

【附件四】。 

二、本次整修計畫時程為 106 年 7 月到 107 年 6 月，完成後會再進行門禁改善以

及監視器增設等工程；本次工程的範圍包含寢室以及公共區域，寢室內的全

部設施包含供電線路（增設冰箱迴路可申請使用冰箱）不含冷氣機，公共區

域包含走廊大廳及浴廁，浴廁部分包含供排水管線以及汙水處理設施。 

三、本次整建案已於 106 年 1 月 12 及 13 兩日召開說明會，另該工程已完成前置

作業準備進入工程發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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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討論： 

黃副校長：目前勝六舍是否是狀況最差的宿舍？同學是否已經了解整修後住宿費

會大幅增加？ 

住服組吳仁琥：目前是狀況最老舊的宿舍。之前開過說明會，已讓同學了解。有

部分同學是覺得住宿費漲得有點多。 

黃副校長：改建之後居住環境若有所改善，同學才會覺得漲價漲得值得。是否有

住宿費相近的宿舍可以參考？ 

住服組吳仁琥：較接近的是光二舍或敬三舍。然較具有參考價值的是光二舍，因

為也是同一位建築師。敬三舍則因為是套房且建築年代較新，會有區別。 

黃副校長：要讓同學知道改建後的居住環境可以跟光二舍一樣，才能讓同學覺得

住宿費調漲值得。 

臧組長台安：因為要大修，故耗時約 10 個月到一年。之後會盡量把它變成女生宿

舍。 

黃副校長：若同學們或其他委員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照案通過，通過後請住服

組仍須加強與同學的說明，以化解疑慮。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本校學生宿舍敬一舍增加監視器調漲住宿費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配合本校學生宿舍敬業一舍增加監視器，其住宿費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鑑於以往時有敬業一舍同學反映，因個人物品遭竊，希望可以增設監視器，

以嚇阻竊賊、增加安全。然裝設監視器因涉及隱私權和宿舍費調漲，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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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監視器設備意見調查。 

二、業經敬業一舍宿舍幹部於 105 年 9 月 20 日至 9 月 23 日進行實體問卷調查，

得到有效問卷 690 份。其中贊成裝設 370 人，不贊成裝設 320 人。故調查結

果為居民接受監視器增設，並同意住宿費調漲。該案已於 105 年 11 月 24 日

經 105 學年度第二次宿委大會討論後通過。 

三、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敬業一舍全面裝設監視器總經費為 268 萬 6,400 元，估

計每人每學期平均需分攤 382 元，學期住宿費調漲為 9,782 元。後續之維修、

保養、清理等由住宿服務組負責，調整後之金額及計算式如【附件五】。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決議執行 

 討論： 

黃副校長：本案之前是否已於宿委大會討論過？ 

臧組長台安：已於宿委大會討論並通過。 

黃副校長：在座是否有同學住敬一舍？可否發表一下看法？ 

郭宿委書衡：我目前住在敬一舍，雖然沒有遭竊的紀錄，但因為曾聽過一些同學

反映晒衣間衣物被偷走，所以覺得有裝設必要。 

黃副校長：宿委會也同意了，一個學期住宿費約多 382 元。裝置監視器增加的費

用是用幾年下去分攤？ 

住服組吳仁琥：設備類的費用要用 5 年分攤。 

臧組長台安：監視器設備、鏡頭及主機都要換新。 

黃副校長：在座委員針對提案是否有建議或補充？若無則照案通過，惟住服組仍

須知會居民，告知下學年敬一舍住宿費調漲訊息。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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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 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第六條相關條文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第六條相關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校 106 學年度大一新生均得實施新生入學體檢之政策，新增相關規定。 

二、本修正條文業於 106 年 4 月 14 日經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宿委大會討論

通過，續提本會審議。 

三、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六】。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討論： 

黃副校長：本契約增訂是為了保護所有居民，我們希望體檢不要有空窗期，這也

是為了住宿同學的安全考量，規定入住前都要完成入學體檢，否則通知後十天內

就要搬走。這可能會造成一點小小不便，但為了大家的安全，值得去做。 

董學務長旭英：兩點補充。方才副校長講，宿舍是公共空間，大一新生從各地進

來，傳染性的疾病很容易因為群聚而發生感染，如果發生在宿舍後果不堪設想。

第二點是我們要求新生必須要完成體檢才能住進來。而教務處也會配合管制學生

證，沒有完成體檢的新生就不發放。成大一定會盡最大力量配合成大醫院做體檢。 

黃副校長：本契約內容似乎是針對所有住宿居民，而非僅指住宿新生？ 

張主委舜傑：因目前住宿居民簽署的仍為原本之住宿契約，故本契約無法約束他

們。然而在之後他們下學年要重新簽署住宿契約時，這個契約就可以規範到了。 

董學務長旭英：契約上明定為「入學體檢」，故在學期間僅需做一次，不需每次簽

契約時都做。 

黃副校長：這個修正也是為了大家好，若在座委員沒有其他意見，我們照案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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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黃副校長：各位委員是否有臨時動議提出？ 

張主委舜傑：不知校方目前是否有經費可以協助宿舍更換 Switch（網路設備交換

器）？因目前很多系所都有在籌經費置換系上的 Switch 和 Router（路由器）以配

合南區學術網路升級，但宿舍不知是否有此計畫？ 

黃副校長：可再與計中評估看看，是否可讓整體宿舍區的網路做升級。此發言列

入會議紀錄，後續請計中協助回答。 

 

陸、 主席結論 

黃副校長：感謝各位委員今天的參與，散會。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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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105/11/15 

  

討論提案 承辦單位 執 行 情 形 列管情形 

臨時動議提案一： 
（提案人：宿委會張主委舜

傑） 

案由：三創書院之篩選機制與

影響住宿床位分配的問題，提

請討論。 

決議暨主席裁示：有關床位問

題，請住服組後續與三創書院

進行討論。 

住服組與

三創書院 

住宿服務組與三創書院代表楊小

姐等人於 105/11/22 上午 9 時，於

住宿服務組會議室召開三創書院

宿舍運作協調會議，已針對張主

委之相關問題做出回覆。另目前

三創書院區之宿舍空床位已可開

放一般生補宿，但需配合三創書

院區運作模式。此外，將加強宣導

三創書院住宿學生需遵守宿舍管

理規則。 

※本次會議主席裁示：住服組後

續需再與三創書院開會討論有關

三創書院住宿契約規範。 

持續列管 

臨時動議提案二： 
（提案人：宿委會張主委舜

傑） 

案由：目前宿舍網路安全性不

足，是否可給經費請計網中心

加強宿舍網路安全，提請討

論。 

決議暨主席裁示：會後請計網

中心協助回答。 

計網中心 

計網中心已於日前採購一組宿舍

網路資訊安全防護設備，未來將

配合中心所訂定之網路管理政策

進行管制，預期可有效提昇宿舍

網路資訊安全。 

※本次會議主席裁示：計網中心

需再說明「未來」明確的時程表。 

持續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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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105/10—106/05） 
   住宿服務組 106/5/2 

一、 「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一） 勝利校區女生宿舍門禁系統增設一案已順利於 4/5 發包，工期為六十日曆天 
（二） 勝六舍整建案之設計規畫已完成進入發包階段，因床位數不足問題，規劃將男生棟

變更為男性女性皆可使用之設計，主要變更出現在廁所。 

二、「樂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館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一） 2016 年勝六舍祈禱室完工、取得使用執照。祈禱室的落成是多元文化尊重與包容的

象徵，為了讓更多穆斯林學生知道新祈禱場所的設立，以及提供更多學生與市民了

解伊斯蘭信仰文化的機會，特於 105/11/14 舉辦了勝六舍祈禱室開幕典禮，並敬邀

校長、多位長官來賓與本校學生們一同共襄盛舉，讓成大師生與台南市民認識伊斯

蘭宗教文化，營造多元文化的交流平台以及友善的文化環境。 

（二） 為提升大學生品行教育，藉捐血救人達到品德教育提升之目的，105/11/23 本組舉

辦 2016「捐輸幸福」捐血活動，於住服組前廣場順利辦理完畢。本次活動由副學務

長洪菁霞及住服組組長臧台安帶領，共有 250 袋血捐出，將三輛捐血車之全數血袋

使用完畢！洪副學務長更首次捐出熱血，身體力行示範捐血好處及品德宣導。 

（三） 為將聖誕節祝福感恩之氣氛帶給居民，105 年 12 月期間舉辦勝四舍、勝六舍聖誕

節系列活動，除了宿舍幹部於大廳放置聖誕樹與裝飾外，另提供一面許願牆及小卡

讓居民可以把願望寫在卡片上，並貼在牆上許願和傳遞祝福。為營造聖誕節氣氛，

宿舍特提供薑餅屋素材，並由幹部協助指導居民一同製作薑餅屋，增進幹部與居民

之間的感情之餘，也讓居民感受聖誕節的歡樂。 

（四） 105/12/5-20 配合聖誕節來臨，辦理「勝八九舍歡慶耶誕」活動，藉由耶誕系列活動，

營造宿舍溫馨氣氛，讓居民有歸屬感，並互相聯絡感情。本活動共分為 2 系列：「系

列一、聖誕巧克力&卡片傳情」在服委室設置傳情小站及回收傳情小卡箱，開放居

民傳情，憑當月發票 5 張，即可傳卡片及巧克力一份，再由宿舍幹部於耶誕前夕將

傳情卡片與巧克力發送至被傳情人寢室。「系列二、聖誕老公公發糖果」請居民事

先將房門口布置成聖誕節氣氛，並掛聖誕襪等，以便聖誕老人放入糖果餅乾，布置

較好的寢室可獲得較好或較多的禮物。交誼廳也將布置聖誕樹，增加過節氣氛，再

由服務人員扮做聖誕老人，前往各寢發送糖果。 

（五） 配合冬至節慶，105/12/21 舉辦勝一二三舍無敵湯圓王活動，舉辦「湯圓電影會」活

動，與他舍居民交流。居民偕伴齊聚看電影，溫馨吃著湯圓，讓冬至成為美好回憶。 

（六） 為讓異鄉的遊子也能感受到冬至及聖誕節的過節氣氛，105/12/21 光復舍區特別準

備了暖暖的湯圓分送給在異鄉唸書的遊子，讓他們也能感受到過節的溫暖與氣氛。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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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共準備了 500 份湯圓供居民享用，頗受好評。 

（七） 光復宿舍區於 105/12/21 假光一舍頂樓星光廣場，舉辦「校長與宿舍居民有約」活

動，由校長與宿舍居民進行一場輕鬆面對面的座談會，彼此交流心得，校長並於會

中藉由問與答的方式，傾聽與了解宿舍居民的意見與想法。本次活動吸引了一百多

位住宿生踴躍報名，活動在溫馨氣氛下圓滿結束。 

（八） 105/12/21 於敬三舍一樓桌球室舉辦「麻吉來聚首」宿舍聖誕活動。宿舍特別準備麻

糬與熱飲，邀請居民們離開電腦螢幕，與三五好友相約至桌球室，一同分享製作麻

糬的樂趣、共同品嘗冬至點心。藉由本活動，使居民多一份即使不在家鄉也有被關

心照顧的感覺，也讓國際交換生體驗台灣濃濃的人情味。 

（九） 105/12/31 舉辦「2016 宿舍盃踢拖鞋」趣味競賽，活動於光復校區大操場舉行，本

活動共吸引了近約 40 名住宿生組隊，藉由拖鞋踢遠、踢準、拖鞋接力賽等趣味競

賽方式，增進宿舍居民感情交流。活動在充滿歡笑與和諧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十） 為使校長和居民有更多的交流、互動機會，特於 106/3/14 假勝六舍祈禱室舉辦「與

校長相約白色情人節-宿舍座談會」。校長至宿舍區與宿舍居民舉辦面對面的座談，

展現校長具親和力的一面，並且與宿舍居民分享對於宿舍生活的心得與想法。本活

動同時結合白色情人節，營造溫馨的感覺，活動圓滿順利結束，本活動共計 89 位

同學參與，當天參加活動的同學，皆可獲得情人節小禮物與宿舍優良記點。 

（十一） 106/4/20 晚間於光一舍大廳舉辦「第二屆宿舍不開火創意料理」活動。共計 

7 組同學報名參與。比賽方式仿美食競賽，設有三位評審及現場應徵評審，參賽者

須於 15 分鐘內完成作品，再由評審試吃，最後裁定成績及名次。賽況激烈，參賽

同學發揮十足創意，圍觀同學與宿舍幹部也玩得不亦樂乎。 

（十二） 106/4/20~106/5/10 辦理敬一舍「愛的告白」母親節活動。活動現場備有留言

板寫下想對媽媽說的話，拍照留影後沖洗相片，讓參與活動的居民帶回送給自己最

親愛的媽媽，增進家中感情。 

（十三） 106/4/20~106/5/09 辦理敬三舍「母親節明信片傳情」活動。由居民親手繪製

卡片並印刷，200 張母親節明信片供居民自由領取，並代為寄送，向母親表達感謝

的情懷。 

三、 健康促進 
（一）學生體能： 

1. 為增進宿舍居民之情誼、推廣居民養成良好之運動習慣，本組於 105/11/19 假勝一

舍桌球室、105/12/11 假光一桌球室分別舉辦「2016 勝利盃桌球比賽」及「2016 光

復盃桌球比賽」。本次活動合計吸引近百位宿舍同學踴躍報名競賽，各項次比賽

獲得優勝之前三名同學亦分別獲頒本組提供之獎狀與禮券，並給予宿舍優良記點。 
2. 「尋寶尬路跑」宿舍健康路跑活動於 106 年 4 月 15 日與宿委會合力舉辦。結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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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復活節尋寶概念，在健康路跑活動中，設計扭蛋寶物讓住宿生找尋，不但寓教

於樂，更增添路跑有趣及提升參與度。本活動共 86 位住宿生參與，完成約三公里

路跑，促進居民健康，更可聯絡感情。活動圓滿成功。 

（二）學生餐廳： 
1. 餐廳行政業務 

（1） 光復餐廳：目前已由本校總務處營繕組協助辦理使用執照變更事宜，營

繕組亦同時與廠商確認室內裝修及消防工程相關事宜，惟本案所需工程經

費尚待確認中，承辦單位擬於確認金額後，續辦理後續事宜。 

（2） 敬業餐廳：業經 6 次招商流標，爰依據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敬業

校區餐飲需求會議決議，另辦理敬業校區提供餐飲服務必要性之問卷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雖多數填答者認為需要提供餐飲服務，惟經統計填答者可能

消費次數並估算營業額後，顯示恐無法支持廠商正常營運。爰考量廠商營

運成效及投資意願等因素，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膳食委員會決議，暫

緩決定是否要停止招商，請承辦單位思考多元方式經營模式，例如:從現行

複合式餐廳模式，改為咖啡廳或輕食部等。招商期間，考量本校教職員工

生餐飲需求，持續於敬業餐廳販售餐盒。 

四、 其他行政暨服務事項 
（一） 強化宿舍服務 

（1） 106 年度寒假營隊床位借用住宿開放時間為 106/1/19 起至 106/2/9 止（不

含春節假期）；總計 18 個學生營隊提出床位申請，申請住宿人數為 1,455 人，

各營隊因招生情形實際入住人數為 1,394 人。 

（2） 106 年暑假營隊：106/2/17 於住服組網頁公告床位借用辦理時程及申請相

關事宜，預計 106/7/3 起至 106/8/16 開放住宿。 

（二） 床位管理 E 化系統 
1. 完成開發項目： 

（1） 住宿 E 網入口，熱水供應時段調查。 
（2） 住宿 E 網入口，宿舍離校限制查詢。 
（3） 住宿 E 網入口，研究生續住申請，因應勝六舍整修，勝六舍住宿生以志

願序方式處理。 
（4） 床位系統，床位抽籤，各志願抽籤以優良記點為主要隨機排序依據。 
（5） Bug：床位系統，宿舍電費，第 1 階段電費錯誤檢查及修正程式，處理漏

上鎖及解鎖問題。 
（6） Bug：床位系統，多項問題修正。 

2. 開發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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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床位系統，宿舍線上報修。 
（2） 床位系統，自動繳費機，可以同步指定的單筆資料。 
（3） 床位系統，「學號換人、學生換學號」問題：首頁錯誤資料，新增「新學

號」欄位、「刪除」「變更」button，及處理紀錄，不論刪除或轉換接須 email
告知乃瑜及學生。 

（4） 床位系統，新增住宿生資料，可以寄信通知學生，及編修 mail 內容。 
（5） 床位系統，宿舍電費，住宿生離宿電費檔案上傳。 
（6） 床位系統，床位選填後的線上指定換宿申請。 
（7） 住宿 E 網入口，各項「床位申請」，增加放棄登記的選項。 

3. 待開發項目： 
（1） 床位系統，門禁卡系統控制（臨時卡須對應學生，學生證直接使用學號），

結合入住時間、離宿時間的設置。 
（2） 床位系統，住宿生資料，配合門禁卡控制，增加「入住時間」、「離宿時

間」的設置。 
（3） 離宿管理系統重新整理修改。 
（4） 學生住宿歷年紀錄查詢系統。宿舍場地出借系統。線上學生報告書系統。 
（5） 住宿 E 網入口，相關服務可自動切換到 mobile 版本。 

4. 其他完成： 
（1） 政府服務品質獎實地訪評 
（2） 政府服務品質-自動繳費機滿意度問卷 
（3） 熱水供應時段調查 上線&結果 
（4） 寒假留宿申請 維護&上線 
（5） 研究所續住申請系統 維護&更新 
（6） 提前進住申請系統 維護 
（7） 敬業校區餐飲需求調查問卷 上線 
（8） 出納組-綜所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 
（9） 宿委會宿委選舉線上投票系統 維護&上線 
（10） ODF-CNS15251 推動計畫 
（11） 資安事件處理 
（12） 學生住宿資料統計表-性平會 
（13） 大學部舊生床位抽籤申請 維護&上線 
（14） 大學部舊生床位抽籤作業 
（15） 大學部舊生床位選填 維護&上線 
（16） 105-2 轉換宿申請 維護&上線 
（17） 105 學年度宿舍滿意度調查 維護&上線 
（18） 研究所續住申請系統+v6 抽籤 維護&上線 
（19） 網路申辦服務績效報表 
（20） 住宿服務組網站資料維護 
（21） 床位系統程式碼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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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學期間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期間：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106.2.1）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107.1.31）止 

 
學生宿舍寒暑假冷氣電力收費費率表 

 
  

適用對象 除光一舍勝九舍外之全部學生宿舍 

學期 
度數範圍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元/
度） 

2.2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2.68（註 1）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 

3.1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6） 

3.6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96） 

適用對象 光復一舍、勝利九舍 

學期 
度數範圍 

0～150 151～340 341~460 461 以上 

單價（元/
度） 

2.2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4） 

2.24 
（上一年度平均

單價-0.44） 

2.68（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 

3.14 
（上一年度平均單

價+0.46） 

註 1：每度 2.68 元係依本校 105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6）年度起如因上一

（105）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68 元，則上表各度數範圍之單價亦依其調整幅

度（例：341~460 度，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46，依此類推）配合調整之。 
註 2：單價以新台幣計算 

適用對象 全部學生宿舍 

寒暑假 寒假 暑假 

單價（元/度） 
2.68（註 1）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 
3.64 

（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 

備註 單一費率 單一費率 
註 1：每度 2.68 元係依本校 105 年度平均單價訂定，惟下一（106）年度起如因上一

（105）年度的平均單價高或低於 2.68 元，則上表寒假計費比照前一年度平均單價，暑假

配合調整幅度（即上一年度平均單價+0.96）調整。 
註 2：單價以新台幣計算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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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宿舍勝利六舍宿舍費調整表 

 
 

舍別 

收費  
宿舍網路服務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供， 
每學期收費 NT$200，已含在住宿費中。 

 
 

規格 

 
 

備註 

學期 
新生 

上學期 
寒假 暑假 

 
 

勝六舍 

NT$7,021 
(註一) 

NT$7,400 
(註三) 

NT$1,389 
(註一) 

NT$2,778 
(註一) 三

人
雅
房 

 

現行住宿費 

 NT$11,188   NT$11,567   NT$2,315   NT$4,630   

107 學年開始住宿費 
(註一註二) (註三) (註一註二) (註一註二) 

※ 註一：冷氣電費另收。 

※ 註二：申請使用小冰箱，電費另收。 
※ 註三：所有住宿新生（除本籍研究生）入學第一年度上學期須提前一週進住，住宿費以 

19 週計。 
 
 
 

本校學生宿舍敬業一舍宿舍費調整表 

舍別 

收費 
宿舍網路服務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供，每學期收費NT$200，已含在住宿費中。 

規格 床位數 
每學期 寒假 暑假 

敬一舍 
(大學部

男生)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4人 
套房 744 

NT$9,400 NT$9,782  NT$1,840 NT$1,925  NT$3,680  NT$3,850 

※ 註一：冷氣及冰箱電費另收。 
※ 註二：經費估算： 

（1） 一台監視器金額：7,600 元/支。 

（2） 一台顯示監視器的主機：40,000 元/台（每台主機可以處理 16 台監視器） 

（3） 監視器數量=24 (每層樓數量) * 11 (樓層) = 264 支 

（4） 主機數量= 264 / 16 = 16.5 → 17 台 

（5） 所需總金額=264 支* 7,600 元 + 17 台* 40,000 = 2,686,400 元 

（6） 住宿費分攤：2,686,400 元/ 704 床/5 年/2 學期= 381.59 元/人→ 382 元/人 

（7） 學期以 4.5 個月計費，寒暑假分別以 1 以及 2 個月計費 
  

附件四 

附件五 



國立成功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 

15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修正條文對照表 

106.04.14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宿委大會討論通過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使用租用宿舍之限制：乙方應於租用

期間內遵守「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

管理規則」之規定;並不得有以下情

事： 
一、 乙方應於租用期間內遵守「國立

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各舍住宿生活公約及其他宿舍

相關規定。 
二、 乙方應於入住前完成入學體檢，

始得入住。無故未體檢者，契約

當然終止，乙方應於甲方通知後

十日內搬離宿舍。 

第六條 
使用租用宿舍之限制：乙方應於租用

期間內遵守「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

管理規則」之規定;並不得有以下情

事： 
一、 乙方應於租用期間內遵守「國立

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各舍住宿生活公約及其他宿舍

相關規定。 

新增入學

體檢相關

規定至第

二款。 

三、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租用

宿舍全部或一部份轉租、出借、

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

使用，違反本約定者，契約當然

終止，乙方應於十日內撤離宿

舍，並依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議

處。 

二、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租用

宿舍全部或一部份轉租、出借、

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

使用，違反本約定者，契約當然

終止，乙方應於十日內撤離宿

舍，並依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議

處。 

項次修改 

四、 寢室內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

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裝

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

於交還寢室時並負責回復原狀。 

三、 寢室內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

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裝

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

於交還寢室時並負責回復原狀。 
項次修改 

五、 設有公共設施之宿舍，乙方均需

遵守其使用規則，違者視情節輕

重予以論處。 

四、 設有公共設施之宿舍，乙方均需

遵守其使用規則，違者視情節輕

重予以論處。 項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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